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基本情况：名称：福建鹏展信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321XL541；住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15层A区-3141（自贸试验区内）；法定代表人：郭政海；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不含金融租赁）；机械设备租赁服务；办公设备租赁；汽车信息咨询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汽车租赁服务（不含营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名称：群泰（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0MA3290GB5P；住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15层A区 -3548（自贸试验区内）；负责人：刘志强；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服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25年3月25日我局收到福州市马尾区金融服务中心《关于商请协助排查清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函》（原件保存于罗星市场监督管理所）。2025年5月6日，我局向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税务局邮寄《关于商请协助排查清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函》。2025年5月6日，我局收到《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税务局关于协助排查清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复函》及相关材料（原件保存于罗星市场监督管理所），涉案2家公司税务登记状态为注销或非正常。我局于2025年5月26日予以立案调查。经现场核查，在涉案2家公司的登记住所均无法与当事人取得联系。我局执法人员向当事人登记住所邮寄通知书，均被退回。
福建鹏展信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群泰（上海）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福州分公司未进行纳税申报，当事人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通过当事人的登记住所无法与其取得联系。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福州市马尾区金融服务中心《关于商请协助排查清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函》及附件、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商请协助排查清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函》及附件、《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州片区税务局关于协助排查清理部分地方金融组织的复函》及附件，证明案件来源；

2.企业实地核查记录表、企业实地核查现场照片说明表，证明当事人未在经营场所开展经营，在经营场所无法联系到当事人；

3.我局向当事人登记住所邮寄通知书及改退批条，证明已向当事人发出通知，无法联系当事人。
因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均无法送达，我局于2025年6月30日在福州市马尾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公告送达，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在法定期限内，当事人未提出陈述、申辩，未要求举行听证。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决定给予当事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马尾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附件：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8月7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